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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协会最近处理的某案件中，有一艘
汽车船大约在低潮前15分钟靠泊完毕。
她靠泊的位置是根据港口人员的指示，
但显然当时该人员关注的焦点是把船靠
泊在他们想要的位置上以便让艉部汽车
进出坡道可以摆置在码头上，却没有考
虑到码头碰垫所在位置。当时船上无人
注意到水位很低，使得艉部进出坡道的

基底直接位在码头碰垫下方，如此一来
当水位开始上升时会有让船体被码头碰
垫卡住的危险。数小时后不可避免的事
故终于发生了。该船的船员设法调整系
缆并将船身稍微调整更靠近码头边，但
为时已晚，终究还是有部分的码头碰垫
因船体碰触而被扯离码头岸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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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及船艺

船长和船员应认知其对于船舶之操控以
及靠泊位置，通常依法必须由其负责，
无论引水人或岸基人员就相关作业是否
有提供指导或指示。

应考虑做适当的风险评估以确使船长和
船员知悉，相对于哪些港口设备而言，
是否有不适当的靠泊位置应予避免，例
如哪些位置在实际的靠泊作业中或随着

水位的变动会让船体损伤到码头碰垫。
在靠泊操船作业时，船长应从配置在船
艏和船艉处的船副那里持续收到观察结
果以及现场情况。一个负责之船副应在
「撤离岡位」以前去确认船最终的靠泊
位置相对于本船或码头可能有的凸出部
分来说是安全无虞的。

更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是在船体加上目视
提醒装置，例如涂装显目颜色的油漆以
提醒哪些部位可能会卡到码头碰垫，以
及在靠近船艉区域标示警告用语「此处
不可有碰垫」。

当时会员船舶把前票货物卸完后已经在
距离刚果共和国海岸约50海浬的海上漂
流数日，以等待接下来的航行指示。恶
劣的天候状况使得船长决定把船往岸边
移动然后下锚在距离最近的海岸线23海
浬处。两个星期以后该船仍锚碇在相同
位置，但是让船长吓一跳的是，此时附
近出现两艘军舰并要求该船在军舰护卫
下前往刚果的黑角港(Pointe Noire)。
该船抵港后随即被扣押，该船包括船长
在内的四名船员被带上岸由当地主管机
关(包括海军和特勤局)予以扣留讯问，
因为该船被怀疑是「海盗船」或可能准
备受雇担任佣兵。请求释放这些船员的
协商行动进展非常困难且耗费时日。

船长和另外三名船员被扣留在拘留所两
天，然后被移送到当地旅馆继续被扣留
一个星期后才予释放。

船长认为刚果领海是从海岸基线以外向
海洋延伸12海里的海域，所以他并未把
本船临近刚果海域这件事通报给当地机
关。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把领海
界限订为12海浬(第三条)，仍有若干国
家主张其领海范围超出12海浬界限，其
中包括刚果共和国，这些国家宣称其领
海范围为200海浬。

本案足以提醒读者注意审慎检查各
别国家应适用之领海界限，以避免
当船舶在邻近海域下锚或漂流移动
时抵触了沿海国当地法律。

靠泊时损坏码头碰垫 (续)

刚果共和国：领海界限

本协会最近经手处理的一起事故涉及某船和船员在西非被
扣留。该案凸显出想当然尔地认为即使没有取得邻近(沿
海)国家主管机关许可也可以在超过一般12海浬领海界限
以外水域内下锚或漂流移动，其实是危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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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被通报的事故当中，有某艘船已
经驶抵岚山港准备要卸货。当她抵达港
口外的安全锚地时，船长收到由当地船
务代理提供的港口航行指示以及海图，
这些资料有标注养殖区。该船二副于是
把所标注之养殖区标绘在船上的电子海
图显示与资讯系统(ECDIS)海图上，然
后根据这些更新后的海图从锚地驶往指
定码头。在前往码头的航行过程中，雷
达萤幕上没有出现反射光点，也没有收
到来自岚山港航管中心(VTS)或来自据
称受命监看养殖渔场状况的渔船所发出
的任何信号或警告。当该船靠泊码头两
天后，才经由当地船务代理转来养殖渔
场业主提出的索赔通知。

随后针对这起事故以及其他较小规模的
通报事故一并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大部
分涉及这类事故的诸船舶实际上在某段
时间里都有误闯行经领有执照的养殖
区，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船舶都没有注
意到当地官方通告和航行指导(虽然也
同时发现到在某些事故中所谓的养殖区
实际上已超出指定的周长范围)。众所
周知，当地主管机关会允许养殖渔场设
置在很靠近航道的位置上，然而这对于
航行时不慎稍微偏离航道的船舶来说却
是额外的风险。

在某些案例中，有证据显示由当地船务
代理业者所提供的港口资讯并未标明这
些领有执照的养殖渔场所在区域，在相
关的海图上也没有标示出来。此外，这
些不同案件所涉及的养殖渔场都没有设
置足够的导航警示标志。虽然养殖渔场
业主负有义务在养殖渔场周围设置适当
的警示标志，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只用
小型旗帜标示，并没有使用其他适当的
指示标志，例如雷达反射装置或灯浮标
等等导航警示设备。这使得船舶很难判
定养殖渔场位置在哪里，尤其是能见度
不佳的时候更为困难。

纵使在某些情况下养殖渔场业主违反了
设置适当警示标志之义务，或者甚至把
全部或部分的养殖区设置在超出获准养
殖的指定区以外的区域，只要养殖渔场
业主能够证明肇事船舶有偏离航道之事
实，船东对于养殖渔场受损事故几乎还
是要负担全责，很难避免。

有鉴于以上所述情状，建议会员们
随时尽量谨慎小心，并考虑采取以
下额外措施：

• 当船舶驶入及驶离岚山港时，应
遵行(并应遵守其他航行要求)指定
航道不得更改航向，纵使海图上显
示航道两侧的海域并无其他障碍物
亦然。

• 在规划航行计画的阶段时，应向
当地航务代理业者、港务机关及
VTS单位取得关于养殖渔场位置之
最新资讯。

• 密切遵守由海事局(MSA)所发布的
航行警示，并向其寻求协助，尤其
是对于当地航务代理业者所提供之
资讯有所疑虑时更应如此。

• 船上随时保持适当瞭望并以对于
未标示或未适当标示之渔网风险来
说属于相对安全之速度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岚山港外的养殖渔场

本协会持续收到船舶进入养殖渔场造成损害之事故通知，这些事故通常是发生在山东
省岚山港外的水面下贻贝(蚌)养殖筏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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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会最近接获通报某案件，某船从香港驶往美国休斯顿途中因天候稍为不佳使得
加压锅炉零件货物受损。该船在航行中遇到大浪及蒲福风力9级强风。船长有调整船
速和航向试图减少船身横摇俯仰的情况，但虽然如此，当船长事后检查货舱内积载
之货物时仍发现二号货舱内货物已经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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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柜及货物

受委托调查事故的检验师在休士顿港进
行卸货作业时登船检查货物受损性质及
状况。检验师发现货物的积载和系固状
态良好且有遵守该船货物系固手册
(CSM)之相关指示。检验后做出的结论
是货物包装及使用尺寸细小面积的角钢
作成的保护框架(两者皆由托运人自行
负责)，对于海上航程来说并不足够。

大副有全程监看货物装船及积载的整个
作业过程，但他没有注意到货物的包装
及保护状况。用来保护货物的钢材结构
其设计以及大小(角钢)显然不足以抵挡
海上航程预期会遭遇到的外力，这种结
构设计仅适合于内陆运输以及陆上存放
之用。

托运人应负责货物的包装，其包装方式
应足以抵挡海洋航程的严格运输条件。
虽然船长(船东)在佣船契约条款下可能
无须负责货物之积载和系固，亦可能无
须对货物因此所受损害负责，而且通常
也无须对货物包装不固之后果负责，但
是船长及/或对这样的货物之装船及积

不锈钢材质货舱的受损情况不等，从货
舱表面出现轻微的点蚀疮孔到较大面积
的腐蚀现象都有，因此使得货舱表面剥
落，如右图照片所示。所需要的修理工
作极耗人力并相当费时，此外还有可能
会污染到装船货物的风险。为了降低这
些风险，应将下列各项列入考虑：

船员知识
重要的是船员应当熟悉船上承运货物的
种类以及船上货舱不锈钢材质的种类。
食品等级的磷酸不会腐蚀不锈钢但肥料
等级的就具有相当的腐蚀性。船员必须
熟悉安全管理系统(SMS)，该系统应该
提供与运载磷酸有关之危险的资料以及
即将装船运送之货物的最高温度上限之
相关指导。

货舱耐抗表
氯化物和氟化物数量以及货物温度都会
影响货物与不锈钢材质货舱产生化学反
应的程度。通常由制造商所提供之货舱
耐抗表会显示适合于海上运输之安全温
度等相关资讯。

装船时应设置温度记录簿
有时候货物装船时温度过高。此时船员
应知道温度计所在位置为何并在装货作
业开始时和装货过程中监看作业状况。
若发现温度过高，应立即停止装货。

载应负责之人，仍应尽量留意货物之包
装/保护对于预定航程来说是否适当，
若有明显顾虑则应通知佣船人及/或托
运人。无论如何，船长有义务确认货物
有适当之包装及保护以避免因此造成该
货物受损或因此使得该货物对船舶及其
他已装船货物造成危害。

货物受损：包装不固

来自印度的磷酸货物

最近发生几起事故都是因为化学船上的不锈钢材质货舱在运载来自印度东岸的磷酸
货物以后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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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之宗旨在于：

• 协助托运人按照IMSBC 规则之要求
编制关于含水量取样、试验及控制之
程序。

• 协助装货港主管机关按照IMSBC规则
之要求审核或核查该程序之执行情
况。

某些散装货物的含水量若超过适运水
分极限（TML）时，会产生液化现象。
这些货物被列在规章附表A类。因此，
除该船舶在设计上专供运载液体货物
例如散货油或该船为矿砂船以外，重
要的是必须确保含水量不超过货物的
TML。若固体散货在一般的散装船上
出现液化现象，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
果，因为船只会很迅速地失去正稳度
随后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沉船。

有鉴于此，IMSBC 规则要求进行安全
装运试验以确定托运货物之可接受
性。因此IMO发布MSC.1/Circ.1454/
Rev.1号通告，协助托运人制订出相
关指南，以建立关于含水量取样、试
验及控制之程序。这些程序必须经过
装货港主管机关之审核并由其核查该
程序之执行情况。该指南分别列出对
于托运人以级主管机关之要求内容。

托运人
托运人应制定确实说明下列各项之相
关程序：

• 等待取样之托运货物

• 物质(种类、颗粒大小、成分)

• 取样的时间、频率次数以及地点

• 取样的方法

• 取样所使用的设备

• 负责取样之人员及其为履行职责所
受之训练

• 负责取样事务之技术主管及其为履
行职责所受之训练

• 关于训练试验程序中所述之、内部
评审、次样本之可追溯性以及取样设
备之保养，应予记录并保存该记录

该指南亦要求托运人应拟订含有下列
各项之试验程序：

• 说明确定含水量所采用的试验方法
以及确定拖运货物之可接受性的方法

• 以清单列表载明关于IMSBC规则所提
及之不同物质确认其含水量之公认的
国际及国家方法

• 制订执行试验方法之步骤

该试验方法必须：

• 具有可重现性

• 可以给出与整船相容之结果

• 与回馈一致

• 可以提供关于液态化风险的安全临
界值

• 可以确保含水量低于TML

该指南亦要求托运人应制订程序以控
制货物含水量。含水量一经测定，重
要的是要确保该含水量低于TML。制
订该程序之基础应将所有可能影响在
生产区和船舶两处之间的含水量之所
有因素列入考虑。该程序应处理规范
下列各项：

• 生产区的地形构造轮廓

• 堆积储存区之位置

• 将货物从生产区运输至堆积储存区
然后再从堆积储存区运输到船舶之方
式

• 在堆积储存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 将货物从岸上装至船上之方法和为
防止降雨而采取之预防措施

• 在运输/储存之不同阶段间之取样

• 判定货物不准许被装船之程序

• 定期做内部控制

• 相关人员之训练

• 保存记录

主管机关
装货港主管机关应为下列事项：

• 提供初次验证。该验证须在托运人
向船长或船长之代表人提交文件声明
托运人所制订之程序已经通过审核(
依照IMSBC规则4.3.3.之要求)以前为
之。如此应可确保托运人之程序符合
IMSBC规则之要求规定且相关人员皆
已接受过适当训练。

• 依照装货港主管机关所规定之间隔
期进行换证验证，但该间隔期不得超
过5年。

• 对于IMSBC规则所要求之文件应在首
次周年日前做期中验证。

装货港主管机关应在验证核可前先审
视托运人所制订之程序是否有变更。
主管机关亦应提供文件声明托运人所
制订之程序已在依照IMSBC规则所要
求之初次验证及期中验证后通过审
核。此文件应由主管机关签署声明已
符合IMO之MSC.1/Circ.1454/Rev.1号
通告指南所列载要求之程序，且应依
IMSBC规则之要求将该文件副本提供
给船长或其代理人。

期许IMSBC规则之相关规定实际实施
后有助于防止日后再发生类似的货物
液化事故。

液化：托运人应研发取样及试验程序以控制含水量

自2017年1月1日起，国际海事组织(IMO)将实施《国际海运固体散货规则》(《IMSBC
规则》)之修正案，该修正案首度制订了《易液化固体散货含水量之取样、试验及控
制之编制及审核程序指南》。

法规新知



巴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所采行的政策
是把小型油污染事故与大型事故等同视
之，理由是他们察觉到两者一样都可能
会有长期的影响。小型油污染事故也可
能会引起大规模的环境以及「道义」损
害索赔请求，而这些索赔请求可能要等
到事故发生的数年后才被提出。届时关
于特定油污染事故事实部分的记录和资
料可能都已归档储存，而且也可能已经
无法连络到当时的证人。因此，纵使罚
金数额不多看似小型案件，一旦把罚金
缴清后就想要直接结案，以长远的角度
来看或许并非正确做法。

巴西律师事务所Siano & Martins
Advogados Associados 提供的意见
是，纵使初步来看一旦缴清了主管机
关所课处的原始罚金同时也已经支付
了相关的除污费用后，此时把案件视
为终结似乎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做法，
然而对于小型油污染事故仍应谨慎处
理对待。可能因为若干特殊的法律议
题而会使得船东面临困扰：

• 可能会对船方提起大规模的民事公
诉案件，主张环境栖息地以及各类生
物体因污染而受害，所以索求巨额的
环境损害赔偿。这时可能会因为加入
「道义上」损害惩罚赔偿以及利息和
通膨等因素而垫高了请求金额。

• 最近巴西最高法院的数件判决都认
为时效抗辩不适用于民事公诉案件
(因为要考虑到环境损害具有长期性)

• 检察官可以在无须举证损失之情况
下提出环境损害索赔。这是因为可以
套用由圣保罗环保局所制作之指数公
式来量化索赔请求，该公式为金额
(美金)等于k[10(4.5+x)](通称为
CETESB公式)。(k为以往该当事人已
发生过的油污染事故(例如若该当事
人为首次肇事则k值为1，若为第二次
肇事则k值为2，依次类推)，而x则是
把5项变异系数在0.1到0.5的范围内
评等后计算出的数值：漏油数量、生
态脆弱程度、毒性、油类持久性以及
生物体死亡率)。

这项计算损失金额的方法看起来很像
是专横独断的公式，所以极具有争议
性。ITOPF(译注:国际油轮船东防治

污染联盟)最近评论指出；「关于漏
油必然无可避免地会对特定性质或范
围的环境资源造成损害的这种理论模
型之基本推论，在科学上来说是不正
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公式
完全没有考虑到事故发生后所做的除
污工作。除污作业若管理得当，必然
会加快受损区域自然复原的速
率，而且因此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冲
击」。

若欲抗辩这类索赔请求，必须以确实
的证据做为基础。对于环境的实质损
害做科学化的评估，是抗辩以假设性
的数学公式计算所出的推定损害之最
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措
施包括：

• 透过现场取样的方法找出事故地点
附近是否有其他的污染源或复数污染
源；

• 对于任何的漏油事故，都应确定其
规模及程度，包括岸上油管线漏油状
况和可能受影响的生物栖息地；以及

• 调查对于当地渔业以及观光业可能
造成的影响。

总结来说，在巴西即使是小规模的漏
油事故，仍建议考虑采取以上所列措
施。重点现场勘查以及取样所需费用
通常只是中等价位，然而这类措施将
有助于避免责任，并且可以保障船方
之潜在权利俾向任何第三人追偿与环
境损害有关且一般而言相当巨额之损
失。

油污染在巴西 – 如何避免让小规模污染事故变成大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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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虽然全球大型油污染事故发生次数大幅度减少，但是较小型且因船舶操作所致之油污
染事故每年仍然频繁发生。但是比较小规模的油污染事故并不意味着比较不严重：某
些小型油污事故并不一定就是小型索赔案件。



近来有数艘船在海上漂流等待领港上船时因为错误地
使用「操纵失灵」(NUC)信号而遭受质疑。

海报所描绘的情境是：当时是黄昏时
刻，某船航行在海上交通繁忙水域；驾
驶台内的仪表板闪起红色灯号警示转舵
装置发生固障；机舱传令钟下达了「停
俥」的指令；该船船速为12.5节；NUC
灯号(环照红灯两盏显示在垂直线上)
而且也有显示左舷灯及右舷灯和白色艉
灯。值班船副正在连络当地的海岸防卫
队告知本船状况，同时解释在该船停止
前进时他想要关掉艉灯和舷灯(只留下
环照红灯两盏显示着)。

国际避碰规则第3条–一般定义–关于
「操纵失灵之船舶」系指因某种异常情
况而不能依该规则之规定运转以致于不

能避让他船之船舶。当船舶主机或操
舵装置发生故障时，或是发生某种异
常情况时，都算是正当理由，但是若
某船只是在海上漂流等待领港上船，
那么就不算是正当理由。若某船因错
误地显示了NUC灯号或号型因而导致与
另一艘机动船舶发生碰撞，则主管机
关可能会对肇事船长及/或当值船副采
取行政处分。

当主机、操舵装置或其他缺失已经修
复，那么船舶就应该关掉NUC灯号(或
降下白日信号- 垂直线上连挂两黑
球)，在行船时中避碰规则之要求显示
航行中之正常「机动船舶」灯号。

风险管理宣传海报活动：
国际避碰规则第3(6)、18 和27(1)条规定

第3条
一般定义
六、「操纵失灵之船舶」系指因某种异
常情况，不能依本规则之规定运转，以
致不能避让他船之船舶。

第18条
船舶间之责任
除第9条、第10条及第13条另有规定外：
一、航行中动力船舶，应避让下列船舶:

(1)操纵失灵之船舶。

(2)运转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3)从事捕鱼中之船舶。

(4)帆船。

二、航行中之帆船应避让下列船舶：

(1)操纵失灵之船舶。

(2)运转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3)从事捕鱼中之船舶。

三、从事捕鱼中之船舶，在航行时应尽
可能避让下列船舶：

(1)操纵失灵之船舶。

(2)运转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四、(1)除操纵失灵或运转能力受限制之
船舶外，任何船舶如环境许可，对于显
示第二十八条规定信号受吃水限制之船
舶，应避免妨碍其安全通行。

(2)受吃水限制之船舶应特别谨慎航行，
并充分注意本船之特殊情况。

五、在水面上之水上飞机，通常均应远
离一切船舶，并避免妨碍其航行。但在
有碰撞危机之环境存在时，仍应遵守本
章各条之规定。

六、(1)飞翼船在起飞、降落和贴近水面
飞行时均应远离一切船舶，并避免妨碍
其航行。

(2) 在水面上操作的飞翼船应作为机动
船遵守本章各条之规定。

第27条
操纵失灵与运转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一、操纵失灵之船舶应显示：
(1)环照红灯二盏，于最易见处之一垂直
线上。

(2)球形或类似之号标二个，于最易见处
之一垂直线上。

(3)在水面移动时，除本项规定之号灯
外，应加舷灯及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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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议题

社群媒体：切勿张贴事故照片

Britannia协会制作驾
驶台作业影片

本协会某会员之入会船最近所发生的火灾事故凸显了船员所拍摄的现场照片在
事故发生后立刻被张贴在社群媒体网站上的恼人问题。

本协会利用英国南安普敦瓦萨希海事学院的全功能型航海模拟仪制做了一段22分钟
长的影片，更多的其他影片正在制作当中。

在该案件中，某船员所张贴的事故现场
照片被某家航运媒体网站搜寻到并被搭
配使用在叙述出事船舶以及事故详情的
文章里。

散布流传到公共领域内的照片对于会员
和协会来说都会造成困扰，原因如下：

• 货方或佣船人将会得知发生事故，如
此一来可能会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向船方
提出要求，俾让他们的律师或专家在船
舶停靠下一个港口时就要登船勘查事故
详情。

这段影片是以本协会曾经做过扩大根
本原因分析调查的数起实际事件为基
础编辑而成，这些事件涉及固定物以
及非固定物受损之理赔案件。

该影片演示了驾驶台团队每天例行的
作业行动以及在某次的例行作业时团
队成员与第三人互动的状况却最终不
幸造成意外灾难。

我们邀请会员们把这段影片及模拟讨论
并入自有的训练课程内。这段影片适合
供船员及岸基工作人员观看，因为影片
内容可以提醒相关人员意识到自己对于
如何在组织内建立安全文化这件事情上
也扮演了必要的角色。

读者可在本协会网站上的影片专页观看
这段影片，亦可下载引导说明，包括影

片所提到的三种场景模式的主要学习
重点，以及影片文字稿。
www.goo.gl/NFTO1O

会员如欲索取影片档，请寄电子邮件
到下列信箱：
info@britanniapandi.com

• 照片会让人形成印象，可能损及会员
日后处理索赔案件之立场。

建议船长要求船员不得在事故发生时或
发生后拍摄现场照片，但若船员仍有拍
照，应确保这些照片不会被上传到社群
媒体平台上，以避免可能被第三人任意
拿去使用。

https://www.britanniapandi.com/focus/britannia-loss-prevention-training-film-and-materials/

